附件4

统计关系未在沣西新城经营的证明材料

[bookmark: _GoBack]请附件2中统计关系未在沣西新城的企业提供以下经营的证明材料：
1.营业执照彩色电子版；
2.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（电子版及加盖单位公章扫描件）；
3.附有经纬度且有企业名称全称的企业实际经营地的彩色照片；
4.企业在沣西辖区经营的情况说明（加盖公章的扫描件说明企业实际经营地在沣西，无固定格式）。
建筑业、房地产企业只需提供前两项材料，证明材料不全的企业无法予以认定，请知悉。

